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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王川

居住在普陀区的孙女

士和宋先生是同学也是初

恋。 走上工作岗位后， 各

自成婚。 直到 5年前孙女

士的老公因病去世， 在同

学聚会上,孙女士遇到了

当年的初恋宋先生。 宋先

生当时也已经离异。 于是

再次相遇的两人走到一起

并开始同居生活。 宋先生

拿出 6万元养老金为孙女

士装修了房子， 并添置了

家电， 作为两人日后的生

活所用。

然而， 好景不长。 一

年后， 两人因生活琐事时

常发生争吵、 谩骂， 甚至

大打出手。 孙女士干脆换

了门锁， 阻止宋先生过

来。 宋先生的妹妹听说

后， 大发雷霆， 天天陪哥

哥上门吵闹， 欲要回装修

款。 2018 年 7 月 6 日，

宋先生和妹妹来到曹杨新

村街道金梅园居委会人民

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提

出终止与孙女士的同居关

系。

安抚“案外人”，消除影响

调解员接到宋先生的申请后，

立即与孙女士取得了联系， 在征得

她本人同意后， 双方来到了调解

室。 还没有坐定， 宋先生的妹妹就

开始发难， 数落孙女士心眼坏， 坑

哥哥的退休金帮她装修房子， 责怪

哥哥没有自我保护意识， 付出了感

情， 用尽了钱款， 最后却两手空

空， 居无定所。 越说越激动的她提

高嗓门嚷道， “我哥哥现在一定要

拿回装修款。”

调解员知道， 要弄清楚情况必

须先安抚宋先生妹妹的情绪， 并且

说服她不要在矛盾处理中起反作

用。 为了安抚宋先生妹妹的情绪，

调解员把她请到一边， 劝解她不要

说过激的语言激化矛盾。 并向她讲

明人民调解的原则是公平、 公正、

依法调解， 绝对不会偏袒任何一

方。 调解员一定会分清事实真相，

去伪求真， 促使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 化解纠纷。 调解员的一番开

导， 既给孙女士吃了一颗定心丸，

也缓解了宋先生妹妹的情绪。

“三问三答”厘清事实

接下来， 调解员用“三个发

问” 来理清事实： 一问双方何时同

居； 二问装修款的具体出资方； 三

问要求返还钱款的理由。

对于这些问题宋先生作了详细

的回答： 针对第一个问题， 宋先生

提供了离婚判决书， 排除了涉嫌重

婚的可能。 关于第二个问题和第三

个问题， 宋先生因为当时和前妻离

婚等于净身出户， 房子给了前妻。

与孙女士同居后， 由于开始的时候

感情挺好， 就把自己的积蓄和退休

金 6万元拿出来替孙女士家装修并

买了冰箱等家用电器。 这些钱原本

是用来养老的， 对于这笔钱款宋先

生提供了 6万元银行存款证明。 宋

先生也表示要回这笔钱主要用于租

房和养老， 所以孙女士如果不退还

这笔钱款将直接影响他以后的生

活。 调解员听了他的陈述后， 表示

可以帮助宋先生据理力争一下。

“感情牌”切入促调解

调解员综合了双方的实际情

况，以及双方同居的事实，决定用感

情作调解基础。调解员劝导孙女士：

你们既是初恋又同居了那么久，你

们之间还是有很深的感情基础的。

宋先生现在搬离后需要租房居住，

换位思考一下他的日子肯定过得比

较艰辛。希望孙女士能退一步，理性

地看待问题， 这也是给自己一个解

决矛盾的机会。 调解员始终围绕双

方昔日情义开展思想工作。 让双方

多想想对方对自己的好， 心平气和

地各退一步。孙女士最终同意，将装

修款三分之二折合4万元，家用电器

折价5700元及电动车1辆归还给宋

先生。 宋先生表示认可。

双方在协议书上签完字后， 宋

先生当即拿到了补偿款 45700 元和

电动车 1辆， 也约定了宋先生一周

内搬离孙女士家， 调解员督促双方

要讲诚信按协议办事。

事后一周， 调解员对该起纠纷

进行了回访， 孙女士非常感谢调委

会解决自己的麻烦事。 宋先生则

说， 他拿回自己的钱， 以后的生活

也有了着落， 目前也已经在外租了

房子开始了新的生活。

【调解心得】

本案是一起终止同居关系， 分

割同居期间财产的纠纷。 近年来，

一些中老年人因同居关系产生的矛

盾纠纷有所增加 ， 原因主要有三

点： 一是再婚庭遭到子女反对转而

选择同居； 二是法制观念淡薄， 认

为只要双方感情好即使没有婚姻关

系也不要紧； 三是为了避免离婚或

去世时对财产分割上的麻烦。 共同

生活期间无法避免地会产生利益、

感情上的纠葛， 但不能如同婚姻关

系一样得到法律保护， 于是只能转

向人民调解寻求帮助。

结合本案调解始末， 调解员主

要有以下心得：

首先是去除外部影响。 很多感

情纠纷的当事人常常会由家属或朋

友陪同来要求调解， 而该家属或朋

友通常是与他同仇敌忾的， 这种情

绪虽然给予当事人以情感上的安

慰， 但有时可能会在调解中起到反

作用， 影响当事人自己的思考和调

解员开展工作， 如同本案一开始宋

先生的妹妹一样。 这时， 调解员首

先要做的是让当事人双方信服并理

性地思考在纠纷中自己能够做的让

步或获得的利益。

其次是以心换心， 以情换情。

同居关系纠纷， 一个共同点是双方

当事人原有的感情基础一般都不

错， 这就给了调解员从感情上找突

破口的机会。 引导双方当事人多想

想对方在整个感情过程中对自己的

付出， 既能缓和双方紧张对立的情

绪， 也能更好地在双方的调解请求

中找到平衡点。

最后是运用耐心细心同理心。

情感纠纷处理时， 调解员与当事人

的情绪契合度往往是决定当事人是

否会配合调解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

此调解员必须耐心地当好倾听者，

细心地当好事实归纳者， 并以同理

心想当事人所想、 急当事人所急、

做好协商引导者， 促使双方做出适

当让步最终化解矛盾。

昔日初恋，却因装修款成冤家
曹杨新村街道调解员以“情”入手，终促和解

□法治报记者 金勇

法治报通讯员 张峥华

两口子因孩子问题闹

矛盾， 双方老人到场后不

但没有帮着解决问题， 反

而越闹越大并引发肢体冲
突 ， 还造成女方多处受

伤。 事情发生后， 受伤的
女方找到闵行区江川路街

道调委会寻求人身伤害赔

偿的调解。

调委会介入后， 及时
了解情况 ， 找准争议焦

点， 从双方角度入手进行
沟通， 妥善处理好了这起

家庭事务引发的人身伤害

纠纷。

【事由】

2018 年 10 月 4 日晚十时许，

家住金平路某小区 28 号 501 室的

唐某在家中与其老公姚某因带孩子

的事发生矛盾， 随后唐某的母亲、

公公、 婆婆先后赶到， 事情继续恶

化， 并导致双方发生肢体冲突， 造

成唐某多处受伤， 左手臂缝 7 针。

随后唐某报警。 由于涉及人身伤害

赔偿， 唐某向闵行区江川路街道调

委会求助调解。

【调解】

调解员介入后， 分别询问了双

方当事人当时的具体情况。 调解员

从唐某的描述中得知， 当晚夫妻二

人在谁来带孩子的问题上意见相

悖， 双方争执不下， 丈夫更是对其

拳脚相加， 并手执一把斧头将其手

臂划伤， 她无奈之下只能躲到楼上

邻居处。 公公婆婆和她母亲赶到现

场后， 将她劝回屋中。 但是， 此后

双方依旧争执不断， 她被公公婆婆

言语侮辱， 并在争抢孩子的过程中

被推倒在地。 而调解员从丈夫姚某

的描述中得知， 他并未殴打妻子，

二人只是有肢体拉扯， 妻子在争论

中说要离婚并准备抱着女儿回娘

家， 自己一时心急便拿起斧头， 也

没注意是否伤到了妻子， 冷静下来

后将斧头交给了楼上的邻居保管，

立刻联系双方父母， 照顾受到惊吓

的孩子直到双方父母到场， 自己父

母到场后也并没有和妻子发生冲

突。 双方当事人在带孩子的问题上

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姚某未能主动

解决问题， 双方矛盾就此激化。

听取了事发情况后， 调解员认

为， 带孩子的矛盾只是表面， 其中

应该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在调解员

的循循善诱下， 唐某道出了心声，

原来强势的婆婆与她积怨已久， 总

是干涉他们夫妻二人的生活， 对她

指手画脚， 丈夫也对婆婆言听计

从， 她难以忍受这样的家庭氛围，

想与丈夫离婚， 并自己带孩子。 对

此情况， 姚某则表示， 自己母亲平

时生活中确实强势， 但并不会影响

夫妻二人正常生活， 孩子平时就是

妻子在带， 自己也没有离婚的打

算。

调解员认为， 双方的矛盾由来

已久， 这次纠纷是长时间积累后的

爆发。 据调解员了解， 唐某对丈夫

和孩子都有深厚的感情， 其中还有

缓和的余地。 于是调解员采用背靠

背的调解方法， 先劝说唐某。 调解

员表示， 孩子还小需要父母的照顾

和关心， 如果夫妻离婚， 那么孩子

在面对和其他孩子不同的家庭环境

时会产生新的问题。 姚某认为孩子

应该由母亲陪伴， 只是因为婆婆平

时的一些做事方式比较强势， 才会

导致夫妻之间一直吵架。 离婚不是

一件小事， 应该好好考虑再决定。

然后， 调解员再劝说姚某， 希望他

能够好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以后

做事要周全考虑， 不能因为一时冲

动做出无法挽回的事情， 今后遇事

要和妻子好好沟通， 同时能够做好

母亲和妻子之间沟通的好桥梁， 妥

善处理好家庭事务。

听了调解员的劝说后， 姚某当

场向唐某为这次纠纷产生的伤害郑

重道歉， 并表示孩子应由唐某带。

为表示诚意， 姚某当即回父母家将

女儿接出来， 交到妻子手中。 见到

此景， 唐某的态度也有所软化， 表

示自己也会尽到身为妻子和母亲的

责任。 最后姚某与唐某达成协议，

姚某当场道歉并将女儿交由唐某照

顾， 双方就此事不再追究对方的任

何责任， 至此纠纷圆满解决。

【点评】

虽然此次纠纷并未上升到家暴

的性质， 但因为家庭成员在纠纷中

受伤， 所以还是应普及一下我国反

家暴的法律。 2015 年 《中国人民

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开始实施，

根据该法第二条规定： 本法所称家

庭暴力 ， 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

打、 捆绑、 残害、 限制人身自由以

及经常性谩骂、 恐吓等方式实施的

身体、 精神等侵害行为。 第三十三

条还规定： 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依法给

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 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案的问题在于双方一直以来

缺乏有效的沟通， 矛盾未曾真正得

到解决。 如果唐某早一些就婆婆的

事情与姚某沟通， 那她也不会在心

中积怨， 造成夫妻矛盾。 如果姚某

能及时疏导唐某的心情， 并为缓解

婆媳矛盾作出实质性的努力， 那么

带孩子的事情也不至于闹到这么

大。

《反家庭暴力法》 的颁布和实

施， 不仅体现了我国对妇女儿童权

益与和谐家庭关系的高度重视、 关

心和爱护， 也是弘扬家庭美德、 形

成平等和睦文明家庭关系的有效途

径 。 我国传统理念倡导 “修身齐

家”， 家庭是社会群体中最亲密的

纽带， 应当是每一个人可以依靠的

港湾。 家庭成员之间应多多沟通、

互相包容、 和睦相处， 建立和谐家

庭， 共建和谐社会。

夫妻因琐事争吵 老人到场火上浇油
闵行区江川路街道调委会巧妙沟通化解纠纷


